附件1
考生报考承诺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2017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已阅读关于该项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有关规定和《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在报考和复核过程中我将自觉遵守资格考试相关规定，现郑重承诺：
    1.报名时所提供的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资格证书真实、准确、有效，如提供虚假证明和信息，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
2.知晓报考条件、资格复核程序及相关要求，承诺遵守资格考试报考的有关要求，保证填报的信息真实、完整、准确。如本人成绩合格，但不符合报名条件或逾期未按规定提交资格复核材料，愿意接受取消考试成绩、停发证书的处理;
3.保证持真实、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以及准考证参加考试;
4.考试过程中，服从考试管理部门和考试工作人员安排，接受考试工作人员的检查、监督和管理，遵守考场秩序和考场规则; 如有违法、违纪、违规及扰乱考场秩序等行为，自愿服从处理，接受处理决定;
5.本人已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相关规定和《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令第31号），认同并遵守雷同试卷认定和处理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关责任。
 
考生签名：           
日期：
附件2
 
工作简历表
 
姓名：       ，身份证号：               ，现报考
          考试，从事专业工作共     年，工作简历如下：
	起止年月
	单位名称
	从事何种专业工作

	 
	 
	 

	 
	 
	 

	 
	 
	 

	 
	 
	 

	 
	 
	 

	 
	 
	 

	本人知晓报考条件、资格复核程序及相关要求，承诺遵守资格考试报考的有关要求，保证填报的信息完整准确。如本人成绩合格，但不符合报名条件或未按规定提交资格复核材料，愿意接受取消考试成绩、停发证书的处理。
  
考生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该考生填报内容真实准确。
 
 
 
（单位盖章）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3
2017年全国   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表
考生类型：         档案号：              报名地市：           报名时间：
	姓名
	 
	性别
	 
	民族
	 
	审核工具处理
后的照片

	政治面貌
	 
	国籍地区
	 
	出生日期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学历
	 
	学位
	 
	毕业日期
	 
	

	所学专业
	 
	

	毕业学校
	 

	报考级别
	 
	报考专业
	 
	收费合计
	 

	专业年限
	 
	工作年限
	 
	专业职称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日期
	 
	专业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报
考
科
目
 
	 

	 
我承诺，以上报考信息真实正确，符合报考条件，自觉履行本网站的办理协议，严格遵守考试纪律。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报名序号条形码

	
	 

	 
单位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部门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2017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
考试考生注意事项
 
一、报考
考生应按考务文件的规定报名参加考试，严禁在专业、学历、工作经验及职业实践等方面弄虚作假，骗取报考资格。对弄虚作假骗取考试资格的，依据《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处理。
二、职业实践要求
根据《关于<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册>有关事项的通知》（注建秘〔2015〕4号），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不再统一印制《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册》，报考人员可在住房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网站（www.pqrc.org.cn）上下载《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册》标准格式的电子文档，打印后按照职业实践内容填写，已经持有的《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册》可继续使用。
三、考试大纲及成绩有效期
2017年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大纲、科目及成绩有效期等保持不变，暂停考试的年份（2015年和2016年）不计入成绩有效期。
四、考试时间
2017年度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时间在5月的2个连续的周末进行，请注意考试时间及科目安排，以免耽误考试。
五、参加知识题考试
（一）考生应携带2B铅笔、橡皮、无声及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参加考试。
（二）在答题前，考生必须认真阅读印于试卷封二的“考生注意事项”，必须将工作单位、姓名、准考证号如实填写在试卷规定的栏目内，将姓名和准考证号填写并填涂在答题卡相应的栏目内。在其它位置书写单位、姓名、准考证号等信息的按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三）按题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选项对应的信息点用2B铅笔涂黑。如有改动，必须用橡皮擦净痕迹，以防电脑阅卷时误读。 
    六、参加作图题考试
（一）考生于考试前30分钟进入考场做准备。    
（二）考生应携带以下工具和文具参加作图题考试：无声及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三角板一套，圆规，丁字尺，比例尺，建筑模板，绘图笔一套，铅笔，橡皮，订书机，刮图刀片，胶带纸等。不得携带草图纸、涂改液、涂改带等。参加一级注册建筑师“建筑技术设计”和“场地设计”科目考试的考生还应携带2B铅笔。
（三）正式答题前，考生必须认真阅读本作图题考试科目的“考生注意事项”，将姓名、准考证号如实填写在试卷封面规定的栏目内。姓名、准考证号应用正体书写，清晰并易于辨识。参加“建筑技术设计”和“场地设计”科目考试的考生，还须将姓名和准考证号填写并填涂在答题卡相应的栏目内。
（四）作图题必须按规定的比例用黑色绘图笔绘制在试卷上。所有线条应光洁、清晰，不易擦去。各科目里若有允许徒手绘制的线条，其有关说明见相应作图题科目“考生注意事项”中的规定。
（五）考生可将试卷拆开以便作答，作答完毕后由考生本人将全部试卷按照页码编号顺序用订书机重新装订成册，订书钉应订在封面指定位置。
（六） “建筑技术设计”和“场地设计”两个作图题考试科目试卷上有选择题，考生按下列三个步骤完成作答：1.作图；2.根据作图完成选择题作答，并将所选选项用黑色墨水笔填写在括号内；3.根据选择题作答结果填涂答题卡，按题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选项对应的信息点用2B铅笔涂黑。漏做其中任一步骤均视为无效卷，不予评分。所选选项必须写在括号内，不写、写在括号外或用“√”、“×”等符号表示的，人工复评时不予认可，不予评分，选择题只能选择一个正确答案，且试卷上选择题所选答案必须与答题卡所填涂答案一致。
（七）作图题试卷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无法评分的，后果由个人负责：
1.姓名和准考证号填写错误的；
2.试卷缺页的；
3.“建筑技术设计”或“场地设计”科目作图选择题与答题卡选项不一致的；
4.“建筑技术设计”或“场地设计”科目的作图选择题、答题卡作答空缺的；
5.“建筑技术设计”或“场地设计”科目试卷上的作图选择题未按规定填写答案的。
（八）特别提请注意，作图题试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按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1.用彩色笔、铅笔、非制图用圆珠笔及泛蓝色钢笔等非黑色绘图笔制图的；
2.将草图纸夹带或粘贴在试卷上的；
3.在试卷指定位置以外书写姓名、准考证号，或在试卷上做与答题无关标记的；
4.使用涂改液或涂改带修改图纸的。

附件5
考试管理机构联系方式
 
	考区
	考试机构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省直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广州市天河路13号润粤大厦四楼
	020-37605711

	广州市
	广州市人事考试中心
	广州市小北路266号北秀大厦8楼
	020-83543605

	深圳市
	深圳市考试院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8005号深圳人才园裙楼1楼
	0755-88100099

	珠海市
	珠海市规划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88号国际科技大厦A座401号
	0756-2259384

	汕头市
	汕头市勘察设计咨询业协会
	汕头市中山路213号
	0754-88566318

	韶关市
	韶关市人社局人事考试办公室
	韶关市浈江区浈江中路9号韶关市高技能公共实训基地管理中心一楼大厅
	0751-8607083

	河源市
	河源市人事与技能考试管理办公室
	河源市源城区河源大道北177号
	0762-3687298

	梅州市
	梅州市人社局人事考试办公室
	梅州市江南新中路9号人力资源市场四楼
	0753-2128459　

	惠州市
	惠州市人社局人事考试管理办公室
	惠州市江北三新北路29号惠州市人社局二楼
	0752-2872708

	汕尾市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汕尾市城区建设路
	0660-3328605

	东莞市
	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人事考试管理办公室
	东莞市南城区西湖路99号广东科技学院北门内22号楼二楼
	0769-22203889　

	中山市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服务办
	中山市博爱六路22号行政服务中心B区70、71号窗
	0760-89817153

	江门市
	江门市人事考试院
	江门市蓬江区幸福路20-22号一楼
	0750-3873700

	佛山市
	佛山市建筑业协会
	佛山市禅城区同华东一路20号
	0757-83218371

	阳江市
	阳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阳江市石湾北路409号住建局四楼科教科
	0662-3428886

	湛江市
	湛江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湛江市赤坎区湾南路37号
	0759-3588395

	茂名市
	茂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科
	茂名市迎宾路
	0668-2288005

	肇庆市
	肇庆市人事考试中心
	肇庆市端州五路18号人才大厦　
	0758-2271231

	清远市
	清远市建设执业资格注册中心
	清远市建设大厦后5楼501
	0763-3375804

	潮州市
	潮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潮州市潮州大道建设大厦
	0768-2393302

	揭阳市
	揭阳市人社局人事考试办公室
	揭阳市区建阳路中段原社会保障大楼三楼304
	0663-8233640　

	云浮市
	云浮市人事考试院
	云浮市云城区高峰街道大降坪100号
	0766－8818280


附件6
资格复核提交材料目录及要求
 
1.《报名表》（考生从报名网站上自行下载，用A4纸打印，经单位审核盖章）一份。
2.考生报考承诺书一份。
3.工作简历表一份（考生从报名网站上自行下载，用A4纸打印，签名后经单位审核盖章）。
4.考生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学历（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在复核期限内，本人因事无法前往须委托他人送审的，要提交代办委托书，并在之后一个月内，再由本人前往送审点送审。
5.不具备学历者还须提交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业绩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6.《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册》（考生可在www.pqrc.org.cn网站下载打印后填写）。
以上所附材料复印件均使用A4纸，并加盖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公章，由负责人签字。
  
   
附件7
代办委托书
 
	职称名称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代办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委
托
代
办
资
格
审
核
理
由
	本人参加                        考试已通过，因                                                                                      ，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到现场进行资格复核。现委托代办人       带齐本人所需证件、材料前往你局（中心）办理，本人承诺在1月内（     年   月   日前）由本人携带有关证件、材料再到你局（中心）现场复审确认。特此承诺。

	 
	 
	 
	 
	 
	 


 
代办人（签名）：          经办人：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
